阳新县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提升重点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加快打造新型工业强县，按照国家、省、市相关奖补政策，结合我县工业现状，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补内容和标准

对规上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的，按投资总额10%的比例给予奖补，单个项目奖补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投资总额包含与项目相关的生产、测试、研发等设备、自制成套（成台）设备、智能化改造相关软件等购置费用；对符合省级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标准的项目按相关政策要求积极向上争取。
二、申报条件和材料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为阳新县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制造业企业；

2.申报企业已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名录，近三年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问题；

3.项目实施地在阳新县内，项目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
4.项目为按现行投资管理规定完成备案或核准且已完工的技改项目（项目完工期限以每年申报通知规定为准），项目投资总额在100万元以上。

（二）申报材料

1.资金申请表。《阳新县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申请表》；

2.项目基本情况。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及效益基本情况、技改项目实施情况、投产时间及投产后预期效益等，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3.佐证材料。企业营业执照、项目备案证（核准文件）、购置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设备照片等。
三、申报审批程序
（一）企业申报。县经信局制定年度申报通知并在政府网站公开发布，项目实施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形成完整书面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上报至县经信局；

（二）现场核实。县经信局对企业申报项目的真实性、提交票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并现场抽查，完成初审；

（三）专业评审。县经信局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对项目进行评审，专业评审成员包括经信局、统计局、财政局、发改局、科技局等及必要时需要参与的中介机构等单位专业人员，专业评审组完成评审后，初步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并在资金评审表中签署推荐意见；

（四）项目公示。专业评审后，对审核通过的项目在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时间7天；

（五）政府核定并发放。县经信局按照公示意见，形成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分配方案，书面报告县政府，由分管县领导核定签字后，县财政局对企业直接拨付。

四、其他事项

（一）单个项目享受国家、省市财政扶持的不再重复享受本级预算类同类型奖补资金（国家和省市要求当地配套奖补的除外）；

（二）同一企业、同一年度最多只能有一个项目享受本专项奖补资金；

（三）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县财政局负责监督专项资金的使用；企业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本次项目申报，并取消该企业三年内所有项目的申报资格；
（四）县财政局负责按实际额度预算县本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奖励资金；
（五）本办法自颁布之日实施，本办法实施后，原有县级同类型奖补的政策自行作废；本办法由县经信局、财政局负责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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